	[image: image1.png]


美國基督教効力會

基 督 書 院          

                     100學年度第2學期選課手冊

	Christ`s  College  Course  Booklet
http://www.christc.org.tw   中華民國100年12月教務處編印  


【四 年級開課課程 Senior Courses】

1、 選課注意事項 Requirements for Electives
一、避免未來課程變革產生之衝擊，尚有未修畢之低年級必修科目宜先選讀或重〈補〉修之。
二、學生修習學分數之規定：
1. 二及三年級：每學期不得低於16學分亦不得高於24學分。

2. 四年級：每學期不得低於10學分亦不得高於24學分。

3. 惟學期成績80分以上，得最多再加選6個學分；

有特殊原因者，經系主任同意簽名後，到課務組辦理加修，最多加選3學分。

 4. 學分數若不足最低規定者，當學期不視為全修生，亦不併入畢業年限；

惟四年級學生有特殊原因者，經系主任同意減二學分後送課務組核備。

5. 凡二分之一以上學分不及格者，次一學期以修習16學分為上限。

三、應屆畢業班學生，修習低年級課程者，不得要求提前舉行考試，應繼續上課

 隨同在校生參加期末考試。
 四、學生所修習之科目《含不及格或缺修科目》，其上課時間均不得衝突。如有衝突者，

     其衝突科目之學期成績均以零分計算；若非衝突者，應先修習，以免影響畢業。
五、學生在第一、二次選課及加退選期間應上網檢查，確認自己的選課狀況，
    俟全部選課作業截止後，方由教務處課務組列印選課清單。

六、當學期有選課爭議時，均以加退選後選課清單為認證依據。清單上未列之科目，

    雖有上課不予承認；已列之科目未辦理退選亦未上課者，成績以零分登記。

    學生所有選課資料一律以網路選課系統檔案為準。

七、本須知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章辦理。

	＊同學選課務必遵循各項規定，若其中有違規事項，雖經電腦輸出結果，仍依相關規定辦理。


貳、選課方式及時間Course Selection Procedures
一、選課方式：

      1. 暑期班(未定)。
          2. 每學期選課分為第一次選課、第二次選課及加退選課。

              i. 第一次選課時間於上一學期結束前進行之。

	＊ 第一次選課期間，所有學生必須選課達到下限學分規
   定，未按規定者將罰款$1,000元。


ii.加退選時間為一週，於開學第一週始進行之。

3. 採直接上網選課；課程班級人數設限者，採先選先上，人數額滿系統不再受理。

4. 各系必修課程以該系學生優先選課。

(外系選修於加退選期間內由任課老師同意後加選) 

5. 重修生選修重修課程時，應於課程時間表公佈後，自行上網加選；

於加退選結束後到課務組填寫申請單並繳費。
6. 特殊退選：

    i.  加、退選期限過後，如要退選課程必須於期中考後二週前至課務組申請辦理。

ii. 申請單須經任課老師簽准後繳回，方為有效。

iii. 學期成績以〝W〞【Withdrawn】註記。
              iv. 若退選的課程為重修者，該科重修費均需繳費，且學期成績以〝W〞
                【Withdrawn】註記。
二、選課開放/關閉時間：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一次選課：100年12月19日（一）上午9:00至    

            101年01月06日（五）下午4:00止

  註：第一次選課期間，所有學生必須選課，並且達到下限學分規定，

      未按規定者將罰款$1,000元。

	第二次選課：101年01月12日（四）上午9;00至

            101年02月14日（二）下午4:00止

	加  退  選：開學後一週內 【 2/14 - 2/24 】

	W  退  選：期中考後二週前【5月4日(五)前至課務組申請辦理】


参、學生畢業總學分共計136學分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一 各系專業相關課程學分最低為66學分。

二 共同必修課程學分為62學分。 

· 英文課程(【95學年度以後入學】 ( 24學分依程度開課，並在各學年及各系的

專業英文課程中開課。【請參考各系課程表】
· 宗教課程(【95學年度以後入學】 ( 21學分，包括：信仰簡介（3學分）、

                     經典研讀（3學分）、倫理學（3學分）、其它宗教課程任選（6學分）、

                     各系的專業宗教課程（6學分）。【請參考各系課程表】
· 電腦課程(【95學年度以後入學】 ( 6學分，包括：電腦概論（3學分）、

微電腦基本應用（3學分）。

· 文史課程10學分(四年內修習完畢)

文史課程分  (1)社會科學類：心理學,政治學, 社會學,法學概論等

-任選修其一3學分
(2)歷史類：西洋近代史,中國文化史,西洋文化史,台灣歷史與文化等

-任選修其一3學分
(3)文學類：國文,現代文選,應用文,中國古典文選等

-任選修其一2學分
(4)藝術類：音樂概論,藝術概論等-任選修其一2學分
· 體育課程1學分(一二年級必修課程). 

三  其他選修課程學分視第一項專業課程學分數彈性選修之，但總學分必須達136學分規定

========================================================

【權益篇】                    【補救篇】之一                【補救篇】之二

                                                          



小Q：奇怪咧..


點名簿竟然沒我的名字？





小Q：


加退選可否不要那麼麻煩…


直接請老師改一改就好？





小Q：


選課清單很重要嗎？


需要時常查看嗎？





小A：親愛的同學


清單應該是檢查你選課的重要憑證… 


你可以自行上網查看/列印


再有問題請到課務組詢問





小A：步驟有三


1.檢查最近的選課是否正確


2.到教務處查看原因


3.千萬不要錯過加退選期限ㄛ





小A：你以為是偶像簽名會ㄚ…


      不可以啦…觀念有3 --


1.自行上網加、退課程


2.加不進去，經任課老師同意後


  (課務組處理


3.確認你的選課清單直到正確為止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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